
民警仔细排查，肇事车主扛不住了

刹车不及撞人，迫于压力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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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徐
艳 通讯员 郭强) 岚山一
男子驾驶面包车拐弯时，由于
刹车不及时将一名行人撞倒
在地，怕担责逃逸。6月11日，
民警经过多方走访锁定嫌疑
人，经劝说，嫌疑人自首。

6月10日晚8时30分，日照
交警岚山大队值班室接到市
局指挥中心转来的电话报警
称，在岚山区明珠路小学路段
发生一起行人被撞的交通事
故。事故科值班民警接到指令
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有一名
受害者躺在马路上，而肇事车

辆早已不知去向。伤者送到医
院后，经医生诊治为重伤。

办案民警立刻对现场进
行仔细勘查，发现现场有肇事
车辆遗留的中网、大灯等散落
物，根据车辆遗留的散落物民
警判断肇事车辆系“长安”系
列面包车，通过此线索有效地
缩小了排查范围。

当晚，办案民警走访事发
现场周围的群众，并调取了周
边的监控录像。

通过走访，办案民警得
知，肇事车辆为一辆银灰色的
面包车，车号后三位是238或

325，遂对车辆号牌进行模糊
查询，同时结合各卡口拍摄的
车辆照片，发现在案发前后有
一辆车牌号为鲁L**235号牌
的面包车有重大嫌疑。

民警立即联系该车车主，
车主王某辩称其车让亲戚给
开走了，通过联系其亲戚得
知，该车正在去江苏的路上，
民警让该车车主到交警岚山
大队接受排查，但始终不见其
踪影。

11日，迫于压力，王某在
家人的陪同下到日照交警岚
山大队事故科投案自首，并对

肇事事实供认不讳。
经询问，王某，男，1970年

出生。6月10日晚8点左右，其
驾驶面包车由岚山头周家庄
子出发去江苏，途经岚山路后
左转弯驶入明珠路，驶至明珠
路小学时在其前方有三个人
影，由于刹车不及时，车的左
前侧将一名行人撞倒。

王某驾车逃离现场，后将
肇事车辆藏匿到一家汽车修
理厂。

目前该车已被民警扣押
至岚山华日停车场，此案正在
进一步的处理当中。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徐艳) 19日，岚山公安

分局召开了微博“粉丝”见
面会，会上来自各行各业
的“粉丝”们各自提出对于
微博的建议和看法。据悉，

“岚山公安”官方微博于2

月3日正式开通后，截至本
月19日，共收集线索21条，
抓获嫌疑人4名。

19日上午9点，在岚山
公安微博座谈会上，岚山
公安分局的民警向前来参
加座谈会的十余名“粉丝”
通报了微博前期建设运行
情况，并与广大网友互动
交流，征求意见与建议。

岚山公安分局局长王
明华在座谈会上介绍，“岚
山公安”官方微博于 2 月
3日正式开通，随即，下属
的13个派出所、6个业务部
门的官方微博也以“岚山
公安分局微博群”的形式
集体亮相。截至目前，共发

布博文和回复7522条，博
文被转发2511次，“粉丝”
总数达123251人。

“‘岚山公安’微博相
当于一个‘网上公安局’。

“粉丝”可以将问题和线索
直接发布到微博上，民警
会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利
用字数少、速度快的微博
发布警情信息，指导市民
安全防范。”王明华说。

据王明华介绍，3 月
22 日，居民王某到汾水派
出所报案称在汾水西园区
一路遭一骑摩托车男子抢
包。该所及时在微博发布
相关案情及嫌疑人体貌特
征，提醒路经此处人员多
加小心。一天后，该案犯罪
嫌疑人被岚山公安分局巡
逻民警抓获。

据了解，“岚山公安”
微博仅开通 4 个月，民警
已经通过微博获取线索 21

条，抓获 4 名犯罪嫌疑人。

岚山公安微博成“线索库”

开通4个月4名嫌疑人落网

19日，开发区公安
分局在德赛公寓北门
开展了一场居民小区
治安秩序整治工作集
中宣传活动，现场向居
民讲解了夏季防盗的
小妙招，治安、消防民
警还现场演示了家庭
火灾的扑灭方法。

本报通讯员 王芳
孙阳 摄影报道

送安全

进社区

19日，
“粉丝”们在
民警的带领
下参观派出
所。

本报记者
徐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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